附件一

农林街道邻里文化空间合作运营服务要求

一、主要服务内容

根据《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文旅公共发〔2021〕21号）《广州市关于支持社会力量参与重点领域建设的指导意见》《广州市关于推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设施运营的实施办法》（穗文广旅〔2024〕16号）《广州市公共文化设施收费管理办法》（穗发改规字〔2025〕1号）等相关文件精神，越秀区农林街道邻里文化空间合作运营服务包括以下内容：
1、承担农林街道邻里文化空间（执信南路92号地下人防空间、第1层、第4层至第6层）的设计施工、整体优化提升。负责相应区域的运营管理，包括物业、安保、设施管理等。其中第4层到第6层优先满足农林街道办事处工作开展需求，保留必要功能区；
2、负责农林街道邻里文化空间运营服务项目工作人员招聘培训和管理，与街道共同做好邻里文化空间日常管理工作，保证邻里文化空间内各项工作合理规范有序开展；
3、加强站内图书文献资料及场地设施设备等国有资产的维护管理；

4、免费向社会公众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公益性讲座、阅读分享、展览展陈，图书借阅等以及政府指定的其他类公共文化服务；
5、组织策划各类主题文化活动，为全龄段社区居民提供非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打造高质量的文化示范项目；

6、收取费用的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内容，不得超过总服务内容的1/3，服务收费标准按照《广州市公共文化设施收费管理办法》执行，并应当在公共文化设施内的显著位置公示收费服务项目、收费标准、服务标准等内容；

7、为满足群众在邻里文化空间的延伸需求，可提供必要的公共文化辅助性服务，包括提供简餐饮品、销售文创产品等。邻里文化空间内公共文化辅助性服务区域面积不超过建筑面积的10％，服务内容与形式应当与公共文化服务存在相关性；

8、负责邻里文化空间相关各类系统平台的使用，依托信息化技术手段，预测分析及研判运营服务动态，不断完善服务内容；
9、关注社区“一老一小”、残障等群体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

10、组织开展邻里文化空间相关志愿服务工作；

11、配合落实农林街道办事处、上级相关主管部门交办的重要工作任务。
二、主要服务指标

运营服务考核主要设置人员配备、服务质量、工作能效等三类指标，合作服务期内根据运营实际情况作单项指标的调整，具体如下：

人员指标

项目负责人、日常管理人员、相关岗位人员配置齐全，组织结构合理。

服务指标

1、每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和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开放时间不少于6天且总计不少于56小时；

2、展览展陈、群众文化活动项目每年免费开放时间不少于100天，展览更新每年不少于2次；
3、寒暑假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延长开放时间。

能效指标

1、做好阵地宣传工作，线上线下每周/月定期发布邻里文化空间各类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动态清单，每周微信公众平台推文不少于3篇，并形成常态化；
2、年度总服务人次不少于1万，服务合作期内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增减；
3、年度举办公益性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活动不少于12次（至少含4次综合性大型文体活动），公益性培训、讲座等主题社区活动不少于每月1次，要求主题创新特色鲜明，形式不限。公益性活动需向文化主管部门申请报备并提交活动策划方案、活动照片视频、活动总结等；
4、每年发放公众满意度问卷调查表不少于100份，回收率不少于80%，满意率不低于90%；
5、服务周期内，做好月度、季度和年度业务统计，撰写年度计划，每季度需报送运营月报表及提交服务分析报告； 

6、按要求完成农林街道办事处及上级相关部门安排部署的各项任务。 

三、工作要求

1、提供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营造轻松舒适的环境氛围；
2、工作人员需身体健康，接受过专业培训，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3、负责邻里文化空间日常运行所需的水电费、设备设施维护费等，确保场馆的正常运营；
4、保障邻里文化空间内文献资料、设施设备等各类资产及网络、软件管理系统的安全运行和维护； 

5、如遇突发事件，管理人员应做好应急措施并及时上报主管单位，情节严重的可报警处理；
6、做好各项服务的资料归档工作，按月度或季度提交至相关部门。


